更正公告

我区于2024年11月1日发布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新校区（二期）（来案号为11202200081号）项目《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（宁（浦口区）征补安置〔2024〕24号），因拟征收土地面积变化，现对上述公告内容作如下更正：
一、土地现状（更正后）
1、拟征收桥林街道石碛社区胜利组集体所有土地3.4795公顷（52.192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3.4337公顷（51.5055亩），含耕地0.3226公顷（4.839亩）；建设用地0.0458公顷（0.687亩），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
2、拟征收桥林街道石碛社区下滩组集体所有土地7.6799公顷（115.198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7.6229公顷（114.3435亩），含耕地2.0124公顷（30.186亩）；建设用地0.057公顷（0.855亩），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除上述更正外，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新校区（二期）项目《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（宁（浦口区）征补安置〔2024〕24号）其他内容按原公告执行，若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上级政策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。本公告公告期为5个工作日，自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6月19日。
特此更正。
附图：拟征收土地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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